
教關愛心飯券計劃 Q & A 

 

問：合作餐廳類型？可否是粥麵店？ 

答：合作餐廳必須為小店餐廳，非集團式經營。 

 

問：如何與合作餐廳傾談？ 

答：（參考方式）教會同工可以同餐廳老闆講，你哋想同佢買 200 個飯，送給基層/幫

助有需要的人，每個飯$30 ，邀請老闆同你哋一起參與這個愛心行動祝福街坊。同時

教會都希望關心佢哋，因為知道疫情影響到很多餐廳，都希望可以帶動些人流到佢哋

餐廳，祝福佢哋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問： 每個飯可否少過或多過 $30？  

答： 每個熱飯金額 $25-$40，如選擇每個熱飯金額超出$40 教會可自行補貼。申請之資

助金額必須全數使用於計劃內。若教會遇到這方面的困難，請聯絡教關同工 Agnes 商

議。 

 

問： 飯券可否作現金券使用？ 

答： 不可。每張飯券必須讓受惠人士在不需要補錢的情況下換取一個指定的飯餐。 

 

問： 合作餐廳可否多過一間？何時可以開始派飯券？ 

答： 教會自行決定，可以多過一間。當教會將設計好的飯券給教關審批後，便可自行

印製，蓋印及開始派發。 

 

問：飯券派發時限、對象？ 

答：飯券需要三個月內派完。受惠對象需是基層或社區有需要人士，教會日後會繼續

跟進、關心他們。 

 

問： 飯券派發方式？是否要做記錄？ 

答： 教會可自行決定派發方式、受惠人數及其所贈的飯券數量。但必須填寫「派發名

單紀錄表」，並於派發完畢後電郵給教關同工 Agnes 作為完成這次派發行動紀錄。 

 

問： 基金發放方式？如何與餐廳找數？ 

答： 基金發放詳情請參閱申請表細節。教關會以一筆過支票形式發放給教會，教會請

於申請表上清楚填寫支票抬頭。教會可以用對數的方式與餐廳找數，例如： 教會與餐

廳商議定下每星期給餐廳的飯錢金額，餐廳收回飯券與教會對數。 

 

問： 啟動基金的飯券派完之後，教會可否繼續派發飯券？ 

答： 我們希望這項目啟動之後，教會可以自己繼續派發。但如果教會在延續方面遇到

困難，歡迎與教關查詢延續方案。 

 

 


